
善用“一国两制”之利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

一、扬长避短，各显其能

在港珠澳大桥建设中，中央有一个英明决策：大桥建

设的前期规划阶段，香港做牵头单位；大桥工程建设阶段，

广东做牵头单位，以扬长避短，各尽所能。

前期规划阶段由香港牵头，改变了我们内地同志长

期以来奉行的“花小钱，办大事”，“少花钱，多办事”

的思维模式和做事习惯，我们得以参观了世界各国所建造

的重要桥梁、隧道，借鉴其成功的建设经验，吸纳百家之

长，以国际视野来规划设计大桥。大桥的寿命标准，香港

的标准为120年，内地的标准为100年，最后确定了大桥建

编者按：3月31日，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作为主办单位之一，

与广东君信律师事务所、深圳市蓝海大湾区法律服务研究院在广州

共同举办“融合与发展——港珠澳大桥的法律实践暨粤港澳大湾区

建设研讨会”，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委书记、原局长朱永灵以参与

指挥港珠澳大桥建设的实践经验，阐释了大桥建设中如何扬长避短，

善用“一国两制”之利的做法与体会，以及对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

设的启示作用。本稿件由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杨君游秘书长根据

朱永灵书记的演讲内容进行归纳整理，未经本人审阅，仅作为推进

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区域合作的借鉴参考。

内部资料 总第7期 2019年第5期

1



设的各项标准，遵循“就高不就低”的基本原则，为把大

桥打造成世界领先的精品工程提供了基础保障。

工程建设阶段由广东牵头，则充分发挥出内地在党

的领导下，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的体制优势。比如为实现

沉管的紧密对接，需要大幅降低珠江入海的含沙量（由每

立方米的2.8降到0.1），广东省进行紧急协调，数万艘船

只立即停止了采沙运沙的作业，有关停止作业造成的损失

赔偿事宜最后再协调处理，这充分体现了内地体制的高效

协调能力，创造了工程建设上的奇迹。

韩正副总理指出：港珠澳大桥的建设，使中国由造

桥大国变成了造桥强国。在实现这种转变的过程中，香港

的独特优势和内地的体制优势相结合，取长补短，各显其

能，是港珠澳大桥成功建设的重要因素。

二、实践先行，协同合作

港珠澳大桥的建设，是世界桥梁史上一个成功的范

例。谈到经验体会，朱永灵认为，大桥建设最困难的工作，

并不是工程技术问题，而是在三种法律体系框架下参与大

桥建设各方的协同合作问题。他指出，工程技术问题的解

决，我们可以采取全国一盘棋的方式，从全国抽调各个行

业最优秀的专家参与解决，但法律上的协同合作，却是最

难以解决，又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。如何解决这一难题，

实现各方协同合作，朱永灵从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成功实践

中得出这样的启示：法律是人为制定的，法律上的问题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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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定是可以由人来解决的。对于暂时无法在法律上实现

和解决的问题，人们可以采取实践先行，协同合作的方

式来达到解决难题的目标。

港珠澳大桥的成功实践，留给我们一些重要的启

示：大桥管理局在处理跨境10米线的施工问题时，曾一

度遇到困境，跨境施工在香港的法律上是难以快速得到

支持和解决的，特区政府也难以快速得到法律许可发出

允许跨境施工的行政指令。大桥管理局采取“实践先行，

协同合作”的方式，在港方默许下很快完成跨境施工作

业，且未出现任何问题，特区政府在施工完成翌日即发

出同意跨境施工的行政指令，相关手续得以补齐，从中

也体现了跨境协同合作的重要性。

三、中央授权，各司其职

在中央授权下，港珠澳大桥建设实行三层架构的

领导体制，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。

第一层为港珠澳大桥专责领导小组，由国家有关

部门和粤港澳三地政府组成，负责协调与中央事权有关

的事项，并在三地政府间因利益冲突发生矛盾时，作为

非利益相关方进行引导和协调工作。

第二层为三地联合工作委员会，由三地政府组成，

广东省政府为召集人，负责对大桥项目法人进行监管，

三地政府间签订合作协议，以协议为依据，有效地处理

了大桥建设中不少矛盾和问题。当出现矛盾时，三方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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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如有两方同意即为通过，从而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。

第三层为港珠澳大桥管理局，由三地政府共同建立，

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被委派担任大桥管理局领导，主要

承担对大桥的规划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和管理的组织实

施监管。这种三方合作、共同担责的实操性机构在大桥

的建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朱永灵坦言，“一国两制”是一把双刃剑，用得好

处处是便利，用不好处处是障碍。坚守“一国”之本，

善用“两制”之利，港珠澳大桥建设的成功经验是“一

国两制”下跨境区域协同合作的全新探索，为推进粤港

澳大湾区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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